
2016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二

B2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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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9号华普广场西塔21层）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第一

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

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

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 1598号” 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9.4亿元（含9.4亿元）的公司债券，首期发行总额不少于总发行

面值的50%。

二、债券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

债券” ）。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2粤电01，112143。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4.7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6年期，在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票面利率5.5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2013年1月18日。

十一、付息日：2014年至2019年每年的1月18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4年至2016年

每年的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

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

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截至2016年1月18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本期债券存续期

间票面利率将维持当前水平不变。

十三、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本期债券第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

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

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截至2016年1月18日，投资者未行使债券回售选择权。

十四、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十五、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

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节 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的复函》（粤办函

[2001]716号）、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经贸函

[2001]665号）以及广东省财政厅粤财企[2001]450号文件批准，由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现更名为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为主发起人，同时联合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

计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广东泰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潮阳市新明峰贸易有限公司、原增城市山

河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六家发起人共同发起，在原广东省水

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基础之上，通过改组改制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800万

元，并于2001年12月27日领取4400001009968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行人上市及历次股份变化情况

1、2006年7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发行人2002年12月29日召开的200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发行字[2006]41号文核准，发行人于2006年7月31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2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5.09元，募集资金总额41,738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39,648.76万元，发行上市后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22,000万元。2006年8月4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06]071号）。2006年8

月10日，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2060，股票简称“粤水电” 。

2、2008年8月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200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2008年7月14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9号文核准，发行人于2008年8月18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7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7.15元，募集资金总额40,755万

元，募集资金净额36,286.65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27,700万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

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08]150号）。

3、2008年度送红股

根据发行人2009年3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司于2009年4月21日的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200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人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发行人现有总股本27,7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元现金（含税，扣税

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10股派0.34元）；同时，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

至此，发行人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540万元，由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转增基准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发

行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33,240万元。

4、2011年7月非公开增发股票

根据发行人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2011年7月1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098号文核准，发行人于2011年7月29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5,987,278股，募

集资金总额82,461.8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79,223.64万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85,987,278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418,387,278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

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1]0267号）。

5、2011年度转增股本

根据发行人2012年3月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12年4月20日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通过的《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1年

末总股本41,838.727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

551,618.34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351,232,797.94元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2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50,206.4733万股。发行人已于2012年6月18日完成权益分派。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本次股本变化进行了审验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深鹏所验字[2012]0170号）。

6、2012年度转增股本

经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发行人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2年末总股本50,206.4733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20元（含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60,247.7679万股。

7、2013年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经发行人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截至

2013年12月30日发行人首次实施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共回购股份134.6650万股，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

币134.6650万元，减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60,113.1029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发行人累计发行股

本总数60,113.1029万股。

二、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一直坚持以“工程建设＋实业投资＋资本运营” 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在坚持做大做强水利水

电、地铁盾构等工程建设主营业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水力、风力、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业务，加强资本运营。

2015年度，施工主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平稳增长。新疆木垒县老君庙风电项目一、二期66台机组

和达坂城风电项目首台机组已经投产发电，开发建设的布尔津城南风电项目三期，托里县粤通能源禾角克

风电项目一、二期，哈密十三间房风电项目一期，广东韶关乳源大布风电项目一、二期，阿克苏阿瓦提光伏发

电项目一、二期，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粤水电光伏发电项目、阿克苏柯坪县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广东省徐

闻县鲤鱼水库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均正在建设当中。

2015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6,685,781,977.05元，同比增长11.38%；营业成本5,849,707,754.98元，同比

增长9.81%；净利润109,314,212.24元，同比增长10.3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422,578.13元，同比增

长10.38%；管理费用164,102,494.27元，同比增长3.51%；财务费用309,643,080.39元，同比增长17.16%；研发投

入213,945,023.27元，同比增长0.0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1,562,721,593.13元，同比增长169.11%。

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施工业务、 钢结构产品销售业务及清洁能源业务营业收入增

加。管理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及工资、五险一金等增加。财务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

是（1）本期融资租赁款及应付债券的增加导致计提利息的增加。（2）木垒风电投资项目投产运营后停止利

息资本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有所增加，同时本期收到的工程

预付款及收回的长期应收款增加。

三、发行人2015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459,444.35 1,260,760.83 15.76%

负债合计

1,196,200.27 1,007,860.12 18.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453.40 249,583.49 4.36%

少数股东权益

2,790.68 3,317.23 -15.8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668,578.20 600,245.15 11.38%

营业利润

14,927.73 11,853.51 25.94%

利润总额

15,508.05 12,368.53 25.38%

净利润

10,931.42 9,908.08 10.33%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842.26 9,822.69 10.3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272.16 58,069.40 169.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923.43 -103,956.77 15.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89.43 74,630.10 -79.78%

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8号文批准，于2013年1月18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4.7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债券受托管理费、保荐费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4.653亿元，已于2013年1月23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

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国浩验字[2013]832A0001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2013年1月16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的使用计划为3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1.65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

要，发行人已将3亿元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1.65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本期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2015年度内， 发行人的证券事务代表为林广喜先

生，未发生变化。

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3年1月18日正式起息。

2014年1月20日和2015年1月19日，发行人已分别支付2013年1月18日至2014年1月17日期间和2014年1月

18日至2015年1月17日期间的利息。2016年1月18日，发行人已支付2015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17日期间的利

息。

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

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第八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5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6-03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782.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536,768,254股的比例为0.51%；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人员数量为163名；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

4、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一、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概述

1、2014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将有关激励计划的申请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2015年3月3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同意公司向466名激励对象授予1,4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和1,061.5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及行

权价格分别为5.74元、11.51元。

3、2015年3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价格、数量及激励对象的议案》，因员工离职、自愿

放弃本次股权激励权利及201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公司激励对象调整为459名，尚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调整为1,439.50万股，授予价格调整为5.64元；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1,042.50万份，行权价格调整为11.41元。

4、2015年3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向168名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1,439.50万股，授予价格为5.64元/股；向291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1,042.50万份，行权价格为

11.41元/股，授予日均为2015年3月4日。2015年3月20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

工作。

5、2016年2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权益数量、回购价格和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员工离职、实施2014年年度及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

事项，公司激励对象调整为420名；已授予待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9.5万股，已授予且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调整为1,955.8万股；已授予待注销的股票期权为151.2万份，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1,

308.3万份；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3.86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7.98元。

6、2016年2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部分激励对象的已授予且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9.5万

股进行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51.2万份进行注销处理。2016年4月18日，公司完成了上述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

7、2016年3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行权期符合解锁/行权条件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的第一

个解锁/行权期的解锁/行权条件已满足，同意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解锁/行权期解锁/行权。

二、满足解锁条件及解锁期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序号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1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

不得为负

。

2015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的净利润分别

为

77,997.83

万元

、

72,950.46

万元

；

2012-2014

年公司扣除非经营性损

益前

、

后的年平均净利润分别为

44,

371.77

万元

、

41,950.49

万元

。

满足解锁条件

。

2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合格

。

2015

年

，

股权激励计划涉及

163

名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

格

。

满足解锁条件

。

3

以

2013

年为基准年

，

201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40%

，

2015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

。

因公司

2013

年营业收入为

17,930,412,463.89

元

，

净利

润为

319,288,012.97

元

；

即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不低于

25,

102,577,449.45

元

，

净利润不低于

510,860,820.75

元

。

（

注

：

净利润为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

1

）

2015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255.67

亿

元

；

（

2

）

2015

年经审计归属上市公

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7.30

亿元

。

满足解锁条件

。

4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

3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条件

。

5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1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员

；

（

2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

3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

理人员情形

；

（

4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条

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上述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满足，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解锁事宜。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自授权起满12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

对象可以在未来36个月内按40%、30%、30%的比例分三期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为：自授予日

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2015年3月20日， 公司完成了股权

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3月24日。因

此，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为2016年3月24日至2017年3月3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82.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163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限

制性股票

数

（

万股

）

本次解锁前

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

万股

）

本次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本次解锁

数量占其

全部获授

权益总量

（

%

）

尚未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1

田丽 副总经理

52.50 52.50 21.00 40 31.50

2

江谢武 董事及副总经理

52.50 52.50 21.00 40 31.50

3

钱雪桥 总工程师

49.00 49.00 19.60 40 29.40

4

黄志健

副 总 经 理 及 董 事

会秘书

21.00 21.00 8.40 40 12.60

5

杨少林 财务总监

21.00 21.00 8.40 40 12.60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5

人

）

196.00 196.00 78.40 40 117.60

6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

务

）

人员

，

共计

158

人

1,759.80 1,759.80 703.92 40 1,055.88

合计

163

人

1,955.80 1,955.80 782.32 40.00 1,173.48

注：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激励对象中田丽、江谢武、

钱雪桥、黄志健、杨少林本次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增加

（

股

）

减少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20,899,144 1.36 588,000 7,823,200 13,663,944 0.89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558,000 1.27 7,823,200 11,734,800 0.76

04

高管锁定股

1,341,144 0.09 588,000 1,929,144 0.13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515,869,110 98.64 7,235,200 1,523,104,310 99.11

三

、

总股本

1,536,768,254 100.00 7,823,200 7,823,200 1,536,768,254 100.00

五、备查文件

1、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3、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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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情况：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6年3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6-19）。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4日15:00至2016年4月25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一号会议室（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路911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89人， 代表股份301,096,6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642%，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95,063,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358%；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6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033,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本次股

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88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23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16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9,977,3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66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15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382,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023％；反对5,710,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64％；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263,2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82％；反对5,710,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93％；弃权

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15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382,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023％；反对5,714,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263,2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82％；反对5,714,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1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395,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067％；反对5,677,3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856％；弃权2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8％。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276,5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365％；反对5,677,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489％；弃权

2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

4、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687,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034％；反对5,384,6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83％；弃权2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67,7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85％；反对5,384,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59％；弃权

2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

5、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659,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41％；反对5,430,6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036％；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39,7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010％；反对5,430,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46％；弃权

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673,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90％；反对5,354,8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5％；弃权6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54,4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02％；反对5,354,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73％；弃权

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5％。

7、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85,093,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51％；反对5,664,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477％；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2％。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973,918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827％；反对5,664,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839％；弃权

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4％。

公司关联股东杜鹃回避表决。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16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673,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90％；反对5,379,5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7％；弃权4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4％。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54,4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02％；反对5,379,5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27％；弃权

4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9、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673,7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990％；反对5,354,8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5％；弃权6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554,4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102％；反对5,354,8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473％；弃权

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5％。

1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382,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023％；反对5,688,7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893％；弃权2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263,2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82％；反对5,688,7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60％；弃权

2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8％。

11、关于新增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5,940,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77％；反对5,109,05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68％；弃权4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5％。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4,821,545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772％；反对5,109,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36％；弃权

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2％。

本议案以公司特别决议形式通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曹昊辰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2016-020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6年3月28日开始停牌， 公司原计划最晚将在2016年4月27日

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现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并预计在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即最晚

将在2016年6月27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曲水中青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标的公司情况：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致力

于打造实现普惠金融、提升融资体验、具备风控能力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3、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具体交易对价、支付方式、目标资产具体范围尚在协商谈判中，交易相

关细节和结果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本公司正在

积极、有序的推进各项相关工作的进展。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自股票停牌之日起即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公

司正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并组织各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相关事项。

1、公司及交易对方正对本次重组方案、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等进行积极协商，目前公司尚未与交易

对方签订意向协议。

2、公司自股票停牌之日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有

关规定相关规定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 和参与各方积极落实交易各个环节的事

项。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要求，

公司原计划于2016年4月27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鉴于以下原因，相关工作难以在原定时间，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信息难以按原计划披露并复牌：

1、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属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新兴业态，涉及的资产、业务、行业、财务等各

方面尽职调查工作较为复杂，目前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2、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3、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的具体交易对价、支付方式、标的资产具体范围等尚未确定，交

易各方正积极就上述事项进行友好协商。

鉴于上述原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尽职调查及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

易方案内容尚需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露的相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申请延期复牌。

四、承诺：如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自停牌首日起3个月内召

开股东大会审议申请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或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

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内容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6-013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公司委托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和公司回购后赠

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取得公司股份并持有。在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下，公司注销回购

赠与员工持股计划后所剩 578,643�股余股，导致公司股本总额、股份结构发生变化。现就回购股份注销完

成暨股份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注销情况

公司于2015年9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自2015�

年 9�月 14�日至2015�年 11�月 6�日回购了1,557,400股公司A股。

1、 公司将回购的股票中 978,757�股赠与 “申万宏源宝鼎众盈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用于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于2015�年 11�月 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 11�月 18�日刊登了《关于注销公司回

购赠与员工持股计划所剩余股的减资公告》，并完成了相关减资程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剩578,

643股需注销的股份， 公司于2016年 4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A股

回购股份注销手续。

二、股份变动原因

2015� �年 8�月 17�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委托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和公司回购后赠与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取得公司股份并持有。其中，员工将以不超过人

民币3500万元的自筹资金在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自有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无偿赠与员工持股计划。 股东大会决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包括“授权董事会在回购的公司股票出现法定注销情形时，全权办理注销事宜” 。

公司于2015�年 11�月 6�日完成股份回购， 公司累计回购股票数量为 1,557,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回购股份注销前）的 0.37%，成交均价为 9.63�元/股，成交的最高价为 12.32�元/股，最低价为 8.60�元/

股，支付总金额为 14,997,635.29�元（含交易税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员工持股计划赠与回购的股票并注销余股的议案》和《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的股票中 978,757�股赠与“申万宏源宝鼎众盈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用于公司 2015�年度

员工持股计划，注销公司回购赠与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所剩578,643股余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额、股份结构相应发生变化。

三、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419,809,471股减少至 419,230,828�股。详见下表：

股份类别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后

注销数量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

占股份总

数比例

股份数量

占股份总

数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4,419,389 24.87% 0 104,419,389 24.91%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5,390,082 75.13% 578,643 314,811,439 75.09%

三

、

股份总数

419,809,471 100.00% 578,643 419,230,828 100.00%

根据2015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5�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包括“授权董事会在回购的公司股票出现法定注销情形时， 全权办理注销事

宜” 。经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

并根据相关要求办理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及摘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2016年4月


